
申請補助學生考取證照流程及應檢附之資料 
 
 
 

簽呈呈核至校長同意後, 

檢附相關資料送會計室請款 

相關文件: 

1. 校長同意之簽呈 

2. 補助清冊 

3. 補助學生申請書 

4. 學生通過證照之影本 

5. 學生報名證照考試之收據正本 

6. ERP單據黏貼單(總金額及名單

與簽呈相同,只需呈核至院處長) 

經辦單位提出校內簽呈 

(檢附補助清冊) 

會計室審核相關文件及滙款 

作業時間約二週 


